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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挑战：贸发会议报告称，在这一全球化的世界，创造足够财政收入的任

务不能由各国当局独自承担 
 

防止税务竞争、避税行为和自然资源租金不公平分配造成财政流失所需的多

边政策和国家政策 
 

2014 年 9 月 10 日，日内瓦――无论富国还是穷国的政府，都应有能力提供资金，用于投资和其他公共

支出，以满足该国公民享有更富裕和安全的生活这一需求。调动国内财政收入是关键所在，因为从

长远来看，它比援助更加可靠，比债务更加可持续，而且与援助和债务相比，它更少受制于限制政

策空间的条件。 

 

在发展进程中，各国需要扩大基础设施、基本服务和社会转移支付方面的公共支出。与此同时，如果

平均收入水平升高，税收基础会更广，国家也会有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这就是为什么在地方政治压

力和做法的影响下，财政空间和经济发展历来同步发展。 

 

但今日发布的《2014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1

指出，当前的全球经济结构正在给各国扩大政府收入和选择

本国的税收结构带来困难。降低贸易关税大幅减少了各项边境税收入，而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和对避税

港的密集使用则大大改变了对收入和财富征税的环境。各国之间的税务竞争有可能引发各国在财政上

“竞相逐低”，以吸引或挽留外国投资者。公司税率和所得税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所下

降，而增值税率和其他间接税率则有所增加。税收结构不仅变得更加脆弱，也更加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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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资金流动利用各种机制规避司法监督和监管监督，其中有很大比例流经设在“保密管辖区”之内

的离岸金融中心。家庭净财富中约有 8%至 15%存放在避税港，大部分没有记录。因此造成的公共收入

损失达每年 1900 亿至 2900 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损失 660 亿至 840 亿美元，相当于年度官方发展

援助的三分之二。而对公司而言，避税或逃税以及将资本带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手段是滥用“转移定

价”(即国际公司对供给自身业务不同环节的商品和服务予以定价，以制造出尽可能减少缴税支出的盈

亏情况)。因为这一手段，发展中国家每年可能损失逾 1600 亿美元，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援助预算总

和。 

 

迄今为止，国际税务架构尚未适当适应这一现实。《2014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认为，离岸金融中心及

其所在的保密管辖区都完全融入了全球金融系统，并在通过它们输送着大量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包括

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使用这些管辖区已经成为大部分大型公司和银行的“常态”业务做法。此外，

世界上最大和最富裕的国家或这些国家内的特定地区是金融保密服务最重要的提供方。因此，改变这

一体系不仅需要了解其中涉及的技术问题，还需要坚定的政治领导力。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财政空间仍然受到其采掘部门业务的严重影响。报告指出，从公共收入流失的

角度而言，向这些产业提供的税收激励措施代价高昂。贸发会议对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样本

的计算显示，2004 年至 2012 年间，有关国家政府在私营公司占主导的采掘产业仅得到了其租金收入

的 17%至 34%。 

 

报告指出，许多国家的政府，既有发达国家政府也有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在试图改善税收状况。就采

掘产业政策而言，这意味着重新谈判或取消现有的合同，提高税率或权益费率，推出新的税目和变更

采掘项目中国家所有权的权重。对于非法资金流动问题，一些国家政府正在立法通过有关减少非法资

金流动的通则，以便提高“激进”避税计划在法庭上受到质疑时被宣布为非法的可能性。它们还可以

对若干贸易商品，特别是初级商品使用参考定价，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有效地处理滥用转移定价的问

题。 

 

然而，对于防止“以邻为壑”的做法，建立明确的共同规则，以确保公司在实际开展业务和产生利润

的国家支付税款，多边措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采掘产业而言，应当使《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等

国际举措成为强制性规定，并扩大其范围：不仅应当重点关注各国政府，而且应关注生产企业和初级

商品贸易公司。还有必要更加重视监测、审计和问责，以及加强采掘产业运营所要遵循的财务条件和

规章的执行情况。 

 

报告对近期旨在改善税务问题透明度和信息交换情况的努力表示肯定。然而，这些举措主要是由发达

经济体所主导的，其中一些发达经济体本身就是保密管辖区和强大跨国公司的所在地，有关辩论可能

并不会充分考虑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需求和观点。因此，必须让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

委员会等机构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考虑通过一项国际反避税和逃税公约。 

 

鉴于财政空间和治理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问题应当成为 2015 年

后发展议程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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